
合同编号：PETRONAS-2018-11
2018年马石油会议合作协议书

甲方：马石油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招商银行深圳市皇岗支行
银行帐号：815285099910001
住所地：深圳市盐田区盐田港保税区南片区综合办公楼608室
乙方：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北京团结湖支行
银行帐号：1100 6074 4018 0100 4979 6
联系人: 郭海燕
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002
甲方和乙方在本协议中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应市场需求，甲方委托乙方负责策划执行北京奔驰全国区域海外研修活动（下称“项目”），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订货会项目合作协议书(下称“本协议”)：
1、 服务内容

1、 甲方同意委托乙方在甲方指定的时间及地点负责策划并执行项目，乙方将根据附件一“服务价格清单”所列明的服务项目提供服务（下称“服务”），但甲方应确保指定的时间及地点具有执行项目的可行性；
2、 乙方应依据本协议的规定以及甲方的要求，提供相应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并经甲方书面确认后方可执行相应的项目。

2、 服务费及支付

1、 本协议项下乙方向甲方所提供服务的服务费总额为人民币陆拾万元整（￥ 600000.00 ，含税，下称“服务费”），具体服务费明细及单价见附件一“服务价格清单”；
2、 上述服务费已包括乙方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的所有费用，如因甲方要求对双方商定的服务内容进行调整或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增加OEM以及工业用油部分），从而导致增加的费用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结算，具体以双方书面确认为准；

3、 服务费支付：                               

在甲乙双方签订本协议后的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开具发票内容为活动服务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一次性向乙方支付80%费用，余款20%在履行完单个项目后一周内结算支付。本协议项下甲方的所有付款均将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至乙方在本协议文首的银行账户，付款日以甲方的转账之日为准。

4、 双方确认，如甲乙双方对乙方实际提供的服务以及服务费存在分歧，应以甲方确认的其实际接受的服务及乙方之前所提供的方案为准。同时，甲方有权从任何向乙方的应付款中抵扣乙方届时欠付甲方的所有款项（无论其是否基于同一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约定的损失赔偿）。
3、 双方的责任

（一）甲方的责任

1、 提供甲方认为乙方履行服务所需的文件及相关资料；

2、 按本协议的规定向乙方支付服务费；

3、 积极配合乙方执行项目会，包括但不限于时间、场地、人员及设备方面的配合；
4、 如因甲方原因导致项目周期延迟或更新，双方另行商定；甲方不得要求乙方从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或其它法律所禁止的行为。

（二）乙方的责任

1、 乙方应按本协议以及双方确认的时间提交项目工作内容、物品及服务；

2、 乙方应按照甲方提供的地址、信息资料或其他指示提供服务；
3、 乙方应根据本协议及其附件的有关条款以及甲方提出的要求为甲方提供行业相应标准的服务；

4、 乙方应遵守甲方的利益冲突和商业行为准则（附件二）。
（三）共同责任

1、开始正式项目执行过程中，甲方有权对乙方的服务内容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变更，若该等变更导致服务费的增加或减少及服务内容的变更，双方将协商确认变更后的服务费及内容；
4、 保密

1、 双方合作期间，甲方提供给乙方的一切资料（形式不限）的所有权和/或知识产权不属于乙方，乙方不得主张任何权利；

2、 在未征得甲方同意之前，乙方不得将相关甲方提供任何资料用于本协议规定之外的任何其他客户或其他目的；

3、 乙方对因签署或履行本协议从而了解或接触到的甲方的机密资料和信息（下称“保密信息”）均应保守秘密；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给予或转让该保密信息；

4、 如甲方提出要求，乙方应将甲方提供的任何文件、资料或软件，按甲方要求归还甲方，或予以销毁，或进行其他处置，并且不得继续使用这些文件、资料或软件；

5、 对保管或可能得到本第四条所述保密信息的乙方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工，以及按本第四条约定经甲方同意后接受该出示、提供或转让的保密信息的第三方及其公司管理人员及其他职工，乙方应促使其履行本第四条的保密义务并对其保密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6、 除本协议约定外，未经对方事先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复制对方的商标、标志、商业信息、技术及其他资料。

7、 乙方因违反本第四条保密条款之约定而给甲方造成任何损失的，乙方均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赔偿甲方因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

8、 本保密条款不因本协议终止而失效。

5、 不可抗力因素

1、 因不可抗力（指战争、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任何一方无法控制的因素）而使双方或任何一方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影响的范围内，无须承担违约责任。但双方应努力减小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应在不可抗力发生后的一天内向其他方发出书面通知并提供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据。

6、 违约责任

1、 因乙方原因致使项目未能按照本协议的规定进行，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乙方返还本协议项下的预付款，且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其他费用。若乙方的该等违约行为导致甲方产生任何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甲方的该等损失进行赔偿。

2、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其他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7、 争议解决及适用法律
1、 本协议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双方无法通过协商解决该等争议，任何一方有权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 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8、 合同期限

1、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合同章后生效，至双方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义务时终止。
9、 其他

1、 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本协议生效后，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不得随意更改或终止本协议。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应以互谅精神协商补充。本协议任何修改和补充，须由甲乙双方以书面形式做出，经授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合同章后生效；

2、 本协议的补充协议或附件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若补充协议或附件与本协议相抵触的，以本协议为准；

3、 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同意，不可转让本协议或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但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和义务转让予其指定的第三方。

4、 本协议的届满、终止和解除不影响在届满/终止/解除前双方已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5、 本协议项下的所有重要通知和其它信息交流均应为书面形式，并且如由专人交付，或以（要求回执的）挂号或保证邮件邮寄，或以（随附有已完整传输之确认的）传真发送，则在交付于、邮寄至或发送至一方的下列地址（或以类似通知注明的一方的该等其它地址）时视为已送达；但是邮寄的任何通知须在收到时方可视为已送达：

若发给甲方：马石油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京广中心26层2601-2606室
收件人：付玉花（Yolanda）
电话号码：
18311186739
若发给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13号12层1510内
收件人：郭海燕
电话号码：
13810995220
如一方变更地址，应提前15天书面通知另一方，否则应承担由此导致送达不能的法律责任。

6、 本协议及其附件构成双方全部及完整协议，取代双方之前就该事项的所有协议、约定或备忘录（无论口头或书面）。

7、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马石油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乙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代理人：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年   月   日

	电话： 
	电话：


附件一  
服务价格清单（东南亚）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价
	合计(元)

	1
	广州境内往返机票（人）
	13
	1500
	19500

	2
	广州境外往返机票（人）
	13
	4000
	52000

	3
	酒店住宿（晚）
	13×5
	1300
	78000

	4
	研修交流
	5
	1500
	7500

	5
	全程汽车租赁费（天）
	6
	2600
	15600

	7
	餐食（次）
	13
	1400
	42000

	8
	签证费（人）
	13
	300
	3900

	9
	境外保险
	13
	100
	1300

	
	服务费及税费
	1
	39268
	39268

	10
	其他（手册、出行物资等）
	/
	/
	10000

	总      计
	269428.00


服务价格清单（欧洲）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价
	合计(元)

	1
	北京境内往返机票（人）
	12
	1500
	18000

	2
	广州境外往返机票（人）
	12
	8000
	96000

	3
	酒店住宿（晚）
	12×5
	1400
	84000

	4
	研修交流
	5
	2000
	10000

	5
	全程汽车租赁费（天）
	6
	5000
	30000

	7
	餐食（次）
	12
	2000
	24000

	8
	签证费（人）
	12
	1100
	13200

	9
	境外保险
	12
	100
	1200

	
	服务费及税费
	1
	44172
	44172

	10
	其他（手册、出行物资等）
	/
	/
	10000

	总      计
	330572.00


附件二

利益冲突和商业行为准则

1.
为本利益冲突和商业行为准则（下称“准则”）的目的，除本协议上下文另有规定外，下列每一用语具有如下的含义：

(1)
“关联方”指与乙方及/或乙方分包商（如有）具有关联关系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及/或乙方分包商（如有）的任一雇员、代理人、承包商、顾问和代表；

(2)
“有关要求”指与反商业贿赂和反腐败有关的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条例和准则；

(3)
“有关政策”是指由甲方不时更新的甲方行为准则和商业道德中第II A部分（利益冲突）和第II B部分（打击腐败和不道德行为）和其他有关政策、程序、指南和要求；

(4)
“有关义务”指相当于本准则第4条规定的乙方的义务。

2.
利益冲突

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乙方应履行合理的谨慎和尽职义务以避免任何导致甲方的利益受到利益冲突影响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情形。为本条款之目的，乙方的义务也适用于其雇员、代理、分包商（如有）和代表的活动以及他们与甲方雇员、代理、家庭成员及/或代表的关系。

3.
商业行为

(1)
乙方应遵守甲方根据本协议履行情况而不时更新的甲方行为准则和商业道德，国别补充条款，及其他适用规定、条例、政策、程序、指南和要求。甲方行为准则和商业道德及国别补充条款可以通过以下链接获得：

http://www.petronas.com.my/about-us/governance/Pages/governance/code-of-conduct-business-ethics.aspx

(2)
乙方应确保所有受其控制的人员，包括所有与本协议相关的提供服务的分包商（如有）和他们的人员，都遵守甲方不时更新的甲方行为准则和商业道德，国别补充条款，其他适用的规定、条例、政策、程序、指南和要求。

(3)
乙方保证其尚未且将来亦不会，就本协议相关的事宜，直接地或通过中介间接地，向任何个人，包括任何甲方的雇员、代表、代理或任何政府官员（即任一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公共企业、公共国际组织或政治党派中担任公务员的个人），提供任何钱款、礼物、承诺、收益及支付非法酬金以及其他任何性质的利益（无论是否与金钱相关），而这些钱款、礼物、承诺、收益及利益将以有利于乙方的角度影响本协议及其履行。

(4)
在甲方的要求下，乙方应不时地书面确认，乙方及所有受其控制的人员，包括所有分包商（如有）及他们的人员，已遵守本准则项下乙方应履行的义务并就甲方合理的要求提供任何信息以证明其合规义务的履行。

(5)
如乙方及/或所有受其控制的人员，包括所有分包商（如有）和他们的人员，拒绝、未能和/或怠于遵守本第准则项下的规定，在不影响本协议项下或法律上甲方行使其它救济措施的前提下，甲方有权采取任何其认为必要的措施，包括终止本协议。本协议就此终止后，乙方应就届时尚未履行或未被甲方接受的服务向甲方返还全部或部分其已支付的服务费。

4.
利益冲突及打击腐败和不道德行为

(1)
乙方应：

(a)
遵守所有有关要求和有关政策；

(b)
在协议有效期内制定及维持其自身的政策和程序以确保遵守有关要求和有关政策；

(c)
就本协议引发的任何事宜，保证充分的内部控制并将所有交易准确记录在册；

(d)
在任何适用的情形下执行本准则第4条第1(b)款的政策及程序；

(e)
及时向甲方报告与本协议相关的对本准则第4条第1款的任何违反情况，并采取甲方合理要求的措施以纠正上述违反情况；

(f)
及时报告乙方收到的与本协议履行相关的任何不适当的经济或任意形式的利益请求或要求，并以甲方合理要求的方式对上述请求/要求作出回复；

(g)
如任一政府官员成为乙方的高级职员或雇员或要求获得乙方公司的直接或间接的利益的，乙方应立即书面通知甲方，同时乙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之日，没有任何政府官员为乙方的高级职员或雇员或对乙方拥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

(2)
乙方应确保所有与本协议相关的服务提供的关联方根据书面协议提供相关服务，且该书面协议应包含了该关联方应履行的有关义务。

(3)
乙方应就关联方遵守及履行本准则项下的义务承担责任并就关联方违反任何有关义务直接向甲方负责。

(4)
违反本准则第4款视为严重违约，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且无需就此承担任何义务或责任，在终止日前已产生的应承担的义务或责任除外。本协议就此终止后，乙方应就届时尚未履行或未被甲方接受的服务向甲方返还全部或部分其已支付的服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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